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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易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

专项说明>的意见

贵州易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包含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以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202065号）。公司董事会出具了《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董事

会关于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

一、 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2020年度易通实业销售28,560.21斤铁皮石斛干条及干花，确认该批收

入226.37万元，结转成本166.80万元，转销以前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03.10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核实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以及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

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易通实业，并履行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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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

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易通实业

2019、2020年度合并营业收入为553.16万元、354.17万元，合并净利润为-

4,660.83万元、-1,569.4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90.55万

元、-47.55万元，同时公司目前流动资金不足，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这些

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易通实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

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贵州易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认为：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带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客

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对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出具包含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以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和公司董事会针对此事项所做的说明均无异议。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相关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切

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此说明。

贵州易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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